关于“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（1.0万m3/d）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
（一）建设项目基本概况
建设项目名称：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（1.0万m3/d）；
建设项目位置：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纬一路北侧；
项目建设内容：根据目前低碳产业园已确定落地企业情况，核定总排水量为4080m3/d，考虑到入驻企业的不确定性，为了使园区具备接纳新入驻企业排放废水的能力，处理规模须留有余量，确定本项目工业废水处理规模为1.0万m3/d，主体工艺部分分两条生产线设计，同时施工建设，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行。除了接纳园区工业废水之外，低碳产业园污水厂还接收园区净水厂的高盐水，高盐水水量约4950m3/d，但是这部分废水特征污染物基本只有盐分和硬度，其他污染物浓度都很低，考虑到此股废水仅需浓缩（即中水回用），不需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前端处理流程，可以在回用处理系统之前接入，此部分浓缩设计规模为0.5万m3/d，产水全部回用。综上所述，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设计规模确定为1.0万m3/d，中水回用工程规模为1.5万m3/d，其中1万m3/d规模为工业废水尾水回用系统，另0.5万m3/d规模为净水厂高盐水浓缩系统。
（二）建设单位信息
建设单位：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0473-2881912
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110国道1090公里处（原儿童福利院）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：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生态环境部网站）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，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